 




关于做好2022年上半年入党发展对象备案工作的补充通知

校属各党总支、党支部：

根据省直工委组织部和省自然资源厅直属机关党委关于2022年发展党员工作最新通知要求，结合4月27日党委会议有关精神，现将做好2022年上半年入党发展对象备案工作补充通知如下：

一、调整后的2022年上半年入党发展对象名额分配

根据上级有关通知精神，学校今年发展党员计划有较大调整，学校党委相应对2022年上半年各党总支入党发展对象名额分配进行了调整，具体名额分配情况见附件1《2022年上半年入党发展对象名额分配表》。

二、工作要求
1.各党总支、党支部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坚决执行上级党组织有关决策部署。

2.各党总支、党支部应分别召开党总支委员会和党支部委员会会议慎重研究确定推荐原则和推荐方式，不得违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有关精神。要注重听取基层意见，注重日常表现情况，“在听取培养联系人、党员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支部委员会讨论同意上报上级党委备案”。

3.各党总支、党支部应以此为契机，今后进一步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入党发展对象的日常教育与考核，注重发挥其先锋模范作用，并将日常表现考核情况作为推荐入党的重要参考依据。同时，结合本单位实际，进一步完善发展党员有关制度，推动形成长效机制。
4.各党总支、党支部应按要求完成推荐和公示环节，并于5月9日（周一）下午5：00前报送《2022年上半年入党发展对象备案登记表》电子稿（见湖南工程职院发展党员系列样表2021年10月版）和盖章纸质稿至组织人事处（办公楼304室）。同步报送截至目前为止，本党总支教职工中已经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人员的花名册（附件2，以总支为单位统一上报）。

邮箱：314828088@qq.com
联系人：蒋娜（6496）  朱慧（17673046251）
附件：

1.2022年上半年入党发展对象名额分配表

2.2022年4月统计教职工入党积极分子花名册
     中共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组织人事处
                2022年4月28日
附件1

2022年上半年入党发展对象名额分配表
	党总支部名称
	学生名额

（人）
	教职工

（人）

	测绘地理学院党总支
	4
	2（高知群体）

	自然资源学院党总支
	5
	1（高知群体）

	信息工程学院党总支
	7
	1（高知群体）

	工程建设学院党总支
	7
	1（高知群体）

	工程管理学院党总支
	7
	

	工程设计学院党总支
	5
	

	现代经贸学院党总支
	6
	

	生态文旅学院党总支
	4
	

	合计
	45
	5


附件2

2022年4月统计教职工入党积极分子花名册

党支部名称（盖章）：                党总支书记审核签字：                 统计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姓 名
	性别
	民族
	籍 贯
	出生年月日
	学历

学位
	所在部门
	职 务
	递交申请书时间
	支委会讨论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时间
	党校培训

结业时间
	身份证号码

	1
	张三
	男
	汉
	湖南

长沙
	1993年1月1日
	本科

学士
	11111111
	
	2011年3月6日
	2012年9月22日
	2012年4月
	430624199301013000 

	
	
	
	
	
	
	
	
	
	
	
	
	

	
	
	
	
	
	
	
	
	
	
	
	
	

	
	
	
	
	
	
	
	
	
	
	
	
	

	
	
	
	
	
	
	
	
	
	
	
	
	

	
	
	
	
	
	
	
	
	
	
	
	
	

	
	
	
	
	
	
	
	
	
	
	
	
	


备注：本表填写统计截至目前为止，教职工中已经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人员信息。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中共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